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琼农规〔2024〕13 号

海南省农业农村厅 海南省财政厅
关于印发海南省渔港基础设施建设

补助资金实施细则的通知

沿海各市、县、自治县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：

为推动海南渔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

实施渔业发展支持政策推动渔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021〕

41 号）和《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快渔业转型升级 促

进海南渔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琼府办〔2023〕8 号）

要求，省农业农村厅、省财政厅联合制定了《海南省渔港基础设

施建设补助资金实施细则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海南省农业农村厅 海南省财政厅

2024 年 9 月 1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海南省农业农村厅
海 南 省 财 政 厅 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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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渔港基础设施建设补助资金实施细则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全面推进我省渔港和渔港经济区建设，根据《海南

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快渔业转型升级 促进海南渔业高

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琼府办〔2023〕8 号），结合我省实际，

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渔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“渔港经济区、渔港、避

风锚地、休闲渔业码头、航标”。基础设施建设内容一般指防波堤、

拦沙堤、码头、护岸、港池航道锚地疏浚、港区道路和通讯导航、

引桥、趸船、系泊、灯塔、灯桩、浮标、监控、供电、照明、给

排水、消防、公共卫生、污水污油和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。

第三条 省财政对 2022 年后在建或新建的渔港经济区、渔港、

避风锚地、休闲渔业码头、航标等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实际投资

通过奖补的方式给予一定资金支持。

第二章 支持标准

第四条 支持渔港经济区建设。对获批的国家级和省级渔港经

济区项目，在国家补助资金的基础上，省财政按照地方承担渔港

经济区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的 60%且不超过国家渔港经

济区补助标准，对 2022 年后的项目投资给予补助。对渔港、国家

级渔港经济区、省级渔港经济区项目不重复予以补助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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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支持渔港建设。对纳入国家和省级相关渔港建设规划

项目，省财政按照地方承担项目总投资中公益性基础设施部分（即

扣除中央补助部分）的 60%且不超过国家渔港经济区补助标准，对

2022 年后的项目投资给予补助，优先支持列入国家渔港建设规划

的渔港项目。其中，中心渔港、一级渔港、二级渔港、三级及以

下渔港（含避风锚地、休闲渔业码头）补助总额上限分别参照国

家渔港经济区补助标准的 100%、75%、50%、25%执行。

对受灾损毁急需修复的渔港、避风锚地，省财政可参照工作

量与市场价确定的前期工作经费的 60%予以补助支持，并计入省财

政对该渔港项目建设的补助总额。

第六条 支持休闲渔业码头和避风锚地建设。提倡因地制宜利

用现有渔港设置休闲渔业码头泊位，提倡充分利用天然避风条件

的港湾设置避风锚地，以集约利用自然资源和节约建设资金。

第七条 支持渔港航标建设与维护。全省渔港航标由省级渔业

主管部门组织调查研究论证并制定建设维护实施方案，统一组织

航标建设与维护。

第三章 申报要求

第八条 以上项目资金申报均由项目所在地市县渔业主管部

门按程序向省农业农村厅提出项目申请。省农业农村厅商省财政

厅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择优确定补助项目名单，并按照项目初步

设计概算确定补助金额。省财政厅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分批次下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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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助资金。如项目竣工结算后实际投资额减少且偏离概算金额 10%

以上的，由省财政厅会同省农业农村厅按照实际投资额重新核定

补助金额。

第九条 申报渔港经济区项目建设资金，应当获得国家级渔港

经济区批复和省级渔港经济区批复。

第十条 申报渔港、避风锚地项目前期工作经费，应当已获得

项目用海、用地、环评等前期预审批复手续；申报渔港、避风锚

地、休闲渔业码头项目建设资金，应当已获得项目用海、用地、

环评、安全、水利防洪评价等正式批复，并获得初步设计及概算

批复，项目所在地人民政府明确项目配套资金来源和所涉及渔港

（锚地、码头）的权属关系。

第四章 绩效与监管

第十一条 各市县政府应当督促有关单位加快推进项目建设

和资金支出，对按进度完成项目建设和资金支出的，在以后的项

目建设中给予优先支持，对不能如期完成项目建设和资金支出的，

予以通报。

第十二条 获得奖补资金的申报主体（市县渔业主管部门）对

奖补资金使用绩效承担主体责任，按照预期产出、预期效果、项

目管理等内容设定绩效目标并开展绩效自评，自觉接受政府相关

部门的监督检查。省农业农村厅负责项目绩效管理，组织做好年

度绩效自评，开展绩效运行监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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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奖补资金采取动态评估调整制度，每年由省农业农

村厅、省财政厅组织开展资金使用情况动态绩效评估，根据评估

情况及时调整完善奖补细则。

第十四条 申报主体对申报资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合规性负

责，不得隐瞒虚报、虚增多领和重复申报。对违反规定骗取、使

用财政资金的，按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

法规予以处理处罚。同时，在市县政府门户网站或省级以上新闻

媒体公布，5 年内不再列入相关财政资金扶持范围。

第十五条 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在奖补资金评审及发放过程中

如有以权谋私、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

的，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

任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六条 渔港基础设施解释：

“渔港经济区”是指以渔港为基础，海陆岛统筹、港产城融

合、渔工贸一体化的产业经济区域。

“渔港”是指为海洋渔业生产服务和供渔业船舶停泊、避风、

装卸渔获物和补充渔需物资的人工港口或自然港湾，渔港分为“中

心渔港、一级渔港、二级渔港、三级渔港、三级以下渔港”五个

等级。

“避风锚地”是指专门为渔船停泊避风的港湾或停泊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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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休闲渔业码头”可以是渔港的一个部分，也可以是参照渔

港的建造结构新建的码头，主要用于停泊休闲渔船。

“航标”是指渔港内灯塔、灯桩、浮标等配套设施建设和维

修项目。

第十七条 本实施细则由省农业农村厅、省财政厅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 本实施细则自 2024 年 10 月 20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

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。

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4 年 9月 18 日印发


